
重要事项备案制度 

 

第一条 为保证本评级机构评级业务的顺利开展，根据监管部门相关

规定，结合本评级机构的工作需要，特制订本制度。 

第二条 重要事项备案制度旨在通过明确重要事项的监测、汇报与处

理等程序以控制评级业务过程中的风险传递。本评级机构及其评级从

业人员应确保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不得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且通过不同媒体或渠道披露同一信

息的内容应当保持一致。 

第三条 本评级机构在每一会计年度结束之日起 4 个月内，向注册地

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报送年度报告。年度报告应当包括本机构的基本

情况、经营情况、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的财务会计报告、重大诉讼事项、评级结果的准确性和稳定性统计情

况等内容。本评级机构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对年度报告签署书

面确认意见；对报告内容持有异议的，应当注明意见和理由。 

第四条 本评级机构应向中国证券业协会和注册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

构报送半年度和年度合规检查报告。合规检查报告内容应至少包括本

评级机构是否持续符合证券评级业务许可的资质条件、评级业务活动

的合规情况、违法违规行为的发现及整改情况、可能面临的重大合规

风险及应对措施、合规负责人和其他合规管理人员履职情况、以及中

国证监会、协会要求或公司认为需要报告的其他内容等。 

第五条 新世纪评级在每个季度结束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向注册地



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报送包含经营情况、财务数据等内容的季度报告。 

发生影响或者可能影响本机构经营管理的重大事件时，本评级机构应

当立即向注册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报送临时报告，说明事件的起因、

目前的状态和可能产生的后果。 

第六条 若不再符合证券评级业务许可条件的，本评级机构应当

立即向注册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书面报告并依法进行公告。中国证

监会派出机构应当责令限期整改，整改期间不得从事证券评级业务。

期限届满仍不符合条件的，中国证监会依法撤销证券评级业务许可。  

第七条 本评级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不符合信用评级法律法规、规章

及规定条件的，应当及时更换。 

第八条 本评级机构通过中国证券业协会网站和本机构网站披露以下

信息： 

（一）  本评级机构基本情况； 

（二）  董事、监视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三）  评级从业人员情况； 

（四）  内部控制制度和管理制度； 

（五）  评级业务制度； 

（六）  评级结果信息，包括首次评级结果、跟踪评级结果以及  

有关评级行动； 

（七）  评级结果质量统计报告； 

（八）  评级主管部门要求的其他信息。 

第九条 上述信息若发生变更，本评级机构将及时予以披露。 



第十条 在下列事项发生变更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本评级机构将报

送相关监管部门备案： 

（一）机构名称、住所； 

（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三）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权的股东； 

（四）内部控制机制与管理制度、业务制度； 

（五）相关监管部门规定的其他事项。 

第十一条 本评级机构的信用等级划分及定义、评级方法、评级程序

等事项发生变更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本评级机构将报送相关监管

部门备案。 

    评级方法、模型与程序有实质性变更的，本评级机构应及时披露

变更事项，及其对信用等级的影响。 

第十二条 对上市公司或公开发行的证券进行评级，如评级结果全部

或部分基于重大非公开信息，在评级结果公开前，除向该上市公司或

证券发行人（发起人）提供评级结果外，不得向特定对象选择性披露

评级结果。 

第十三条 对于证券市场资信评级业务中本评级机构进行主动信用评

级的，应披露主动评级的评级方法、模型和程序，并在信用评级报告

中明确说明该评级为主动评级；本评级机构对结构性金融产品进行评

级，应采用适当方式明确与其他评级的区别，并对其评级方法、模型

和程序予以充分披露和说明；本评级机构应充分披露其所做的损益和

现金流量分析，以及评级结果对评级假设变动的敏感性分析；本评级



机构应说明结构性金融产品评级结果的局限性以及核实所用评级信

息时所受到的限制。 

第十四条 本评级机构应当采用多种统计方法，对本评级机构出具的

评级结果的准确性和稳定性进行验证，并将评级结果质量统计结果通

过相关监管部门规定的网站和本机构网站向社会公告。 

    若由于评级的性质或其他情况造成历史违约率不适用、不具有统

计意义或因其他原因可能误导投资者或社会公众的，本评级机构应予

以解释。 

第十五条 若发生下列情况，应及时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网站和本评级

机构网站披露： 

（一）若本评级机构从受评级机构或受评级证券发行人处获得与评级

服务无关的收入的（如咨询服务收入等），应披露此收入与评级服务

收入之间的比例； 

（二）若本评级机构从同一发行人、发起人、客户或订户处获得超过

该会计年度 10%以上收入的，应予以披露； 

（三）证券评级行业应鼓励结构性金融产品发行人或创设人披露其产

品所有相关信息，以便投资者或其他评级机构能够独立进行分析。本

评级机构应说明结构性金融产品发行人或创设人是否已告知评级机

构其公开披露被评级产品的所有相关信息，或这些信息是否仍未公开。 

第十六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